
马明鸿：

本院受理原告马鸣贵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
令马明鸿支付马明贵劳务报酬
36600 元；二、案件受理费由马明
鸿负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 13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680号

拜小东、温玲琴：

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泾源县支行与被告拜小东、温玲琴、拜
宏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宁
0424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由被告拜小东、温玲琴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泾源县支行偿还借款本
金49857.09元并支付期内利息1208.33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21年3月21
日起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以49857.09元为基数，按照逾期年利率13%计算并
扣除18.51元后支付）、公告费400元；二、驳回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泾源县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77元，由被告拜小东、温玲琴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张建斌：

本院执行的（2023）宁0381执恢371号申请执行人宁夏青铜峡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张建斌、赵建萍、白邵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执恢371
号拍卖裁定书、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本院将拍卖被执行人张建斌
名下的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南花园9号楼2单元601室
（产权证号：143994），并通知你于2023年9月4日上午10：00到青铜
峡市人民法院执行局208室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9月19日到本
院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本院将择期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评估房产进
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30%，第二次拍卖
可在第一次拍卖流拍价基础上下浮20%）。如你届时不到场，将视为
你放弃选择权（遇法定休假日顺延）。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范帅：

本院受理的原告焦向与被告范帅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186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书内容为：驳回
焦向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56元，退还
焦向。公告费300元，由焦向负担。如不
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曲洪亮：

本院受理原告刘玉涛诉被告曲洪亮、重庆民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宁夏二建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宁夏第
二建筑有限公司、宁夏铁路多元发展集团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刘玉涛诉请：1.判令曲洪
亮、重庆民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宁夏二建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共同向刘玉涛支付工
程款100万元、利息15万元（按年利率5%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8月20日，请判至实际履行
日），以上暂合计：115万元；2.判令宁夏铁路多元发展集团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刘玉涛承担支
付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及其它费用全部由五被告承担。本院依刘玉涛申请，对其施工的位于银川市西夏区铁
发“锦润秀·府秀园”1#、2#楼工程给排水、暖通、电气工程、消防工程工程量和工程造价进行审计，通知你于2023年
9月8日上午10时到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选定审计机构，于2023年9月11日上午9：20到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
院第三调解室进行庭前证据交换和质证，于2023年11月1日到本院领取审计报告（如对审计报告有异议，请在7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联系法官：宫胜利，电话：0951-4014340）。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因无法与你取
得联系，同时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庭审
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逾期未提出视为自愿放弃答辩、举证的权利，并定于2023年11月16日上午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银川华立隆工贸有限公司、雍华、银川

永成达商贸有限公司、季文、宁夏盛世

力诺商贸有限公司、司小民、司本念：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长兴
融达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银川华
立隆工贸有限公司、雍华、银川永成达
商贸有限公司、季文、宁夏盛世力诺商
贸有限公司、司小民、司本念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21执恢 372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文新、陈学花：

本院受理原告邹风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借款40000元；2.判令被告
承担借款逾期利息 3495.23元（自 2019年 1月 8日
至2022年5月18日按照年利率3.7%计算，并实际
主张至欠款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
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中宁县星光印刷厂：

本院受理原告张春娟诉你厂劳动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厂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原告
与被告自 1989年 10月至 1996年 12月
份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朱立叶：

本院受理原告吴立云诉被告朱立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行政
申诉告知书、廉洁执法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
偿还借款本金 3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 7344元（其一，以
3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日至2020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 4.75%计算，30000元×4.75%/365天×1053天＝4111元，其二，按照
2020年 8月 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 3.85%计算，自 2020年 8月 21
日至2023年6月8日，30000元×3.85%/365天×1022天＝3233元），之后的利息支
付至判决生效之日。以上两项共计：37344元；3.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所有的位
于吴忠市罗家湖中心村三期安置46号楼3单元3102号房屋具有优先受偿权；4.
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43号

刘平东、王学玲、张洪：

本院受理原告冯延宁诉被告刘平东、王学玲、张
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宁 0323民初 24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刘平东、王学玲、张洪共同偿还原告
冯延宁借款本金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
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冯延宁其他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 2100元，由原告冯延宁负担 274元，由被告
刘平东、王学玲、张洪负担 1826元。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32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581号

马卫林、马卫军：

原告马金海与被告马卫林、马卫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1581号民事判
决书，被告马卫林、马卫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马金海支
付餐厅转让款 18500 元、利息 949.8 元并支付 2021 年 2 月 13 日至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 18500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为标准）。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74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马卫林、马卫军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崇兴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494号

海小明：

本院受理贺华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砂石材料
费17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
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庭3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2804号

高飞：

本院受理杨丽娟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95000元，利息 22800元，合计 117800元；2.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灵武市人民法院宁东法庭 3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1202号

周新军：

本院受理李洪海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5民初 1202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2023）宁 0205民初 120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静安三区 13
号楼2单元202号住房归原告李洪海所有，被告周新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原告李洪海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二、被告
周新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李洪海垫付的银行本息
26450.3元。案件受理费462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062元，由
被告周新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裁定书及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胡建明、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瑞丰建筑器材租赁站与被告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建明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银川市金凤区瑞丰建筑器材租赁站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银川市金凤区瑞丰建筑器材租赁站与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胡建明之间的《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并判令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建明支付银川市金凤区瑞丰建筑器材租赁站租赁费
264535.35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79360.61元，合计 343895.96元；2.判令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按照钢管 0.011元/米/天，扣件
0.009元/个/天，轮扣0.02元/米/天，顶丝0.02元/根/天，套管0.015元/根/天的租金标准支付自2022年11月26日起至2023年4月19日租
金为25268.36元，后续租金按照上述标准计算至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返还或赔偿不能返还租赁物价款时止的租金；3.判令
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银川市金凤区瑞丰建筑器材租赁站返还钢管5231.9米，扣件11348个，轮扣476.1米，顶丝309根，
套管6根，如不能返还按照不能返还时候建筑设备市场价值向银川市金凤区瑞丰建筑器材租赁站赔偿损失，价值为135022.2元；上述
共计504186.52元；4.胡建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案件诉讼费用由宁夏洪盟天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胡建明承担。因多方
查证无法联系到你们且无法确定你们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2864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独任制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执异179号

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俭：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玉璐与被
执行人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王
俭、杨应彪为本案被执行人。本院依法
受理，案号为（2023）宁 01 执异 179 号，已
审查终结。现依法向宁夏九尺空间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王俭公告送达本院作出
的（2023）宁 01 执异 179 号执行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
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777号

赵娜、汪斌：

本院受理原告杜秀菊
与被告赵娜、张建成、张高
明、汪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于 2023年 6月 25
日作出（2023）宁 0381民初
777号民事判决后，被告张
建成、张高明提出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殷倩茹：

本院受理周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0121民初2929
号，现原告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80000元，支付利
息 67200元（截至 2023年 5月 30日），共计 347200元，并以 280000元为基
数，按照月利率1.5%支付自2023年5月31日至全部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
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第二
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兵：

本院受理原告邵国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劳务报酬 95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侯静：

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与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1
民初 13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侯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借款本金7500元，并支付借
款利息5990.87元（计算至2022年11月28日），本息共计13490.87
元。2022年11月29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本金还清
止。案件受理费 137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617元，由侯静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中宁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244号

左孝明：

本院受理原告李林与被告左孝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23民初
12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汤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与被告汤明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剩余未付
租金82022.3元，违约金自2019年3月22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每日
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二收取；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
你已不在原址居住，现住址不详、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
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173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上午九时在本院九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军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
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军武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租金
68193.76元，违约金（滞纳金）13638.75元
（即不管应付剩余租金的 20%），合计
81832.51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已不在原址居住，现住址不详、无法
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
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天（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九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浩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浩顺商贸有限公司、杨丽、
王海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浩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浩顺商贸有限公司、杨丽、王海军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宁夏浩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星河雅居2号楼A段三层、四层、五层、六层房屋
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执行人杨丽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光华家园22号楼1单元202室、银川市金凤区福州
街新海家园二区14号楼1号营业房、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路浩海星河雅居8号楼2单元11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
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宁夏浩海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银川市西夏区星河雅居2号楼A段三层、四层、五层、六层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9月11日10时至
2023年9月14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6630000元，保证金：2000000元，增价幅度：7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杨丽名
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光华家园22号楼1单元2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9月11
日10时至2023年9月14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460000元，保证金：70000元，增价幅度：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执行人杨
丽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福州街新海家园二区14号楼1号营业房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
年9月11日10时至2023年9月14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328000元，保证金：5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以及其整倍数）；被
执行人杨丽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路浩海星河雅居8号楼2单元11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
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9月11日10时至2023年9月14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110000元，保证金：150000元，增价幅度：5000
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
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
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
年9月6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
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正浩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国华：

本院受理原告舍付有与被告宁夏正浩鑫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国华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二被告继续履行
2020年9月4日签订的《家庭施工承包合同》；
2.判令二被告赔偿因合同违约，而造成损失的
违约金14700元（按照合同签订总金额的30%
收取），因合同违约导致原告在外租房居住的
房租费用14625元（自2020年12月5日至今，
年租金6500元），共计29325元；3.本案诉讼费
用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谢红燕、张振华：

本院受理原告李庆仁诉你
二人、张学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开庭传票，原
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决
被告张振华、谢红燕支付原告
李庆仁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63500元（其中本金50000元，利
息 13500 元，每月 750 元，17 个
月）；被告张学全有连带责任；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张振华、谢
红燕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和举证期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届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09 时 40 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陶
乐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天亮：

关于宁夏宏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王天亮合同纠纷一
案中，本院作出的（2020）宁0221民初230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因你未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依据申请人的申
请，决定对被执行人王天亮所有的位于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文化街东
侧民族路北侧宏泰商业广场公寓楼101铺【房产证号为：宁（2018）利
通区不动产权第0000219号】依法进行价格评估拍卖，因你们拒不配
合本院执行并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选择对外委托
评估机构通知、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现本院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七日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如
逾期你们应于 2023年 9月 7日 9时到平罗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
选择对外委托评估机构，于2023年9月20日前到平罗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逾期履行案件或不领取相关法律文书，本院
将择期委托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公开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
卖可在评估基础上下浮30％，第二次拍卖可在第一次拍卖流拍价基
础上下浮20％）如你们无正当理由在规定的时间内缺席或不履行选
择权，本院将视为你们放弃了选择对外委托评估机构、现场勘查、领
取评估书、提出异议和优先竞买等相关权利，不利法律后果由你们自
行承担。届时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采取评估拍卖变卖等执行措
施，拍卖措施结束后，请自行到本院领取相关拍卖结果文书。

平罗县人民法院

章桦：

本院受理原告苏金其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 47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158829元，
以上合计 205829 元；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上午
0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行政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204号

呼建勋：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
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依
法判令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
前到期；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清偿贷款余额 287500.05元、
拖欠利息 6490.8元、拖欠罚息 154.21元，合计 294145.06元
（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23年 02月 15日，主张至实际清偿
之日）；3.判令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贺兰县德胜西路北侧亘
元·财富汇二期 2号住宅楼 1502室拍卖、变卖、折价后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1时 30分在
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205号

陈占元、周瑞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
城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
求依法判令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
同》提前到期；2.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清偿贷款余额
637345.36元、拖欠利息 8980.2元、拖欠罚息 102.46元，合
计 646428.02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23年 02月 15日，
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3.判令原告对被告名下位于银川
市兴庆区清湖苑 28-2-301 室拍卖、变卖、折价所得价款
优先受偿；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1
时 2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39号

冯鲜花：

本院受理原告苏建军与被告宁夏互成置业有限公司、银帝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史月霞、路金钰、路金哲、冯鲜花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被告银帝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
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22页中关于“产权车位的所有权归属
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业主向开发商购买了产权车位并办
理了过户，则应当属于该业主所有。尚未出售给业主的产权车
位，则属于开发商所有。产权车位需要办理权属转移登记并取
得产权证书，以明确业主实际取得所有权。按照通常做法，初始
登记时，整个项目的权属证明是整体办理至建设单位名下及建
设单位因投资建设这一事实行为而享有这部分车位的所有权。
现案涉紫金新都 1号楼产权初始登记在银帝公司名下，地下车库
并未办理产权登记。虽然银帝公司已将地下车库交付互成公司
并由互成公司委托的物业公司管理，但互成公司并未实际取得
所有权。”这部分判决理由，依法予以纠正变更。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15室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丁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西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前
到期；2.被告清偿贷款余额 935536.72 元、拖欠利息
18846.58元、拖欠罚息 308.23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2 月 9 日，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3.原告对抵
押物即被告名下位于贺兰县德胜商住区德胜东路以
东新思维红河谷 H1 号楼 2 单元 502 室拍卖、变卖、折
价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姚瑶：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西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
前到期；2.被告清偿贷款余额 387646.45 元、拖欠利息
8737.53 元、拖欠罚息 184.5 元（利息、罚息暂计算至
2023 年 2 月 8 日，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3.原告对抵
押物即被告名下位于贺兰县光明西路以南宝庆国际
花园 10-1-602 室拍卖、变卖、折价后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
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永宏、常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要求：1.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
款合同》提前到期；2.被告清偿贷款余额 87194.91
元、拖欠利息6338.64元、拖欠罚息1727.45元（利息、
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22年9月8日，主张至实际清
偿之日）；3.原告对二被告共同所有的抵押物位于银
川市兴庆区海宝小区 28-2-601室拍卖、变卖、折价
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永文：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西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
前到期；2.被告清偿贷款余额 459452.37元、拖欠利
息 11566.26元、拖欠罚息 241.91元（利息、罚息暂计
算至2023年2月9日，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3.原告
对抵押物即被告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范南区
15号住宅楼7单元602室拍卖、变卖、折价后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莉：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西城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1.原、被告之间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
同》提前到期；2.被告清偿贷款余额674573.45元、拖
欠利息 9500.47元、拖欠罚息 138.16元（利息、罚息
暂计算至2023年2月15日，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
3.原告对抵押物即被告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丰泽
园小区 9-1-601室拍卖、变卖、折价后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世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1.被告向原告偿还截至 2021年 4月 28日的信
用卡欠款本金 28735.48元、利息10880.01元、
违约金286.68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
4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
（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
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少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被告向原告偿还截至 2021年 4月 28日的信用
卡欠款本金 28567.70元、利息 9547.67元、违约
金1553.82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
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用（按
《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利息计算）；3.本案诉
讼费、公告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秦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旗邦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1.被告支付原告车辆租赁费7200
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700元，违约金主
张至实际付清车辆租赁费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509号

李成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宝珊与被告李成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向原告偿还借款57000元（按银行3年期贷
款利率 4.75%的 3倍计算自 2021年 5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19 日的利息共 14891.25
元，并主张至实际清偿止的利息）；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3722号

武戈：

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执行人武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2021）宁 0104民初
4608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们至今未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西城支行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武戈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北街玫苑二期 5号楼 2单元 101室（产权证号：
139933）房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处置上述房产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财产处置相关规定，本院要求双方五日内协商议价并书面提交议
价结论，五日未提交视为无法达成议价。因上述房产所在辖区内税务机关暂无法出具税务基准价，相关部门也无法出具相关指导价
格。同时，所设房产及其附属设施需要专业人员现场勘验或者鉴定，除双方一致同意网络询价外（限五日内双方提交书面申请书，未
提交视为不同意。）本院将依法通过委托评估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为了提升财产处置效率，如协商议价、定向询价、网络询价均无法
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本院责令双方于2023年9月11日下午14：30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
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于2023年10月11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拍卖裁定书（如评估
报告另行时间送达，以通知为准）。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需在领取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未提出或者逾期提出，视为无异议。
如评估报告提前送达，以送达之日起算5日。本院将择期通过网络平台予以公开拍卖，如上述当事人未在评估报告出具之前指定网
络平台，本院将指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予以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根据确定的财产处置参考价下浮30%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一次
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将在第一次流拍价值基础上下浮20%以内确定起拍价，如第二次流拍，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
物抵债，本院将根据申请执行人书面申请按照第二次流拍价格变卖一次，变卖期结束后执行债权人仍不申请以物抵债，本院之后将不
予处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承担。在财产处置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逾期垫付财产处置期间产生的费
用，视为放弃财产处置，本院将终止处置程序；被执行人、产权人若未按期到庭，或者拒绝配合财产处置程序，视为放弃相关选择或者
救济权利。相关拍卖具体事宜以网络拍卖公告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479号

陈志诚、张小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虎丹与被告陈志诚、
张小霞、李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请为：1.请依法判令被告陈志诚、张小霞共同
偿还原告借款 40万元，并支付利息 37200元
（按年利率 4.65%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计算至
2023年6月1日），并继续支付利息至实际付
清之日；2.判令被告李福明对上述借款及利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西
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429号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原告陈海滨与你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
《施工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装
修款 96000 元及违约金 19200 元，合
计 1152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各
项经济损失 4800元；4.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
楼 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949号

吴春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康国文与被告吴春
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 20000 元；2.判令被
告自 2022年 11月 4日起至被告付清欠款
之日止逾期付款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678号

陈永兴：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明海与被告陈永兴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
向原告返还投标预付款 100000元及资金
占用利息40390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市场报价3.85%上浮50%计算自2016年2
月27日至2023年2月27日）并主张至实际
款项付清之日止，以上合计14039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991号

张学祥：

本院受理原告鲍学银诉你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
偿还借款人民币40万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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